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

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威科技”或“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1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00 号）的决定，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汉威科技”）于 2021年 8月向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共

计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1,364,349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9.1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96.37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9,180,532.40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590,819,463.9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月 16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8月 16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 28-00003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

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590,819,463.97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363,472,257.61

减：本年度使用金额 72,190,235.35

减：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63,765,111.76

加：累计利息收入（含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26,124,517.70

期末余额 117,516,376.95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汉

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并

严格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2021年 9月，

公司分别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

下统称“专户”），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 10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盛科技”）及中信

建投证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存储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111101014001351708 282.68

8111101013901364118 61,463,483.3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371902949910111 1,988,202.00

371903413610502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632682219 50,427,558.1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462070100100219702 3,636,850.76

合计 117,516,376.95

注：1、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 2022 年 8
月销户。

三、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025年

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6月 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之一的“MEMS传感器

封测产线建设”实施地点由“郑州市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梧桐街 40号”变

更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街南、石楠路西（汉威物联网科技产业园南

地块）”。本次“MEMS 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前后均位于

公司同一自有园区内，本次变更实施地点是为了能够节约利用土地，优化空间规

划，保证募投项目实施场地的合理性及整体方案的顺利实施，助力公司长远发展。

因此，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了适当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6）。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9月 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3,692,356.21元以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1,067,324.86元，共计 14,759,681.07元。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1401号）。2021年 9月，上述置换的资金已从募集

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一般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9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9）。

（四）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8,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上述资金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00 万元，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剩余募集资金均存放于指定专用账户。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新建年产 150万只气体传感器生产线项目”、

“物联网系统测试验证中心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

司于 2024 年 10 月 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上述两个募投项目予以结项，并将本次结项的募

投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截至

2025年 10 月 31日，募投项目“MEMS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已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MEMS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予以结项，并

将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新建年产 150万只气体传感器生产线项目”节余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513.73万元，“物联网系统测试验证中心建设项目” 节

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862.78万元，“MEMS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节余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195.21万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1、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在严格遵守募集资

金使用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本着专款专用、合理、有效、

节俭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各项资源，严格把控各项

目建设环节的成本与费用，强化相关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工作，形成了募集资金

的节余。2、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由于公司所处传感器、仪器仪表及物联网行

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产品的更新迭代不断加快，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部分设

备的实际购置价格与预算价格相比有所降低。同时，公司在“物联网系统测试验

证中心建设项目”中充分借助当地政府“智能传感谷”建设的相关政策支持，并

利用产业链综合优势，实现了募投项目建设的部分功能，也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

投入。另一方面，公司为了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和优化供应链体系，采购了部分

高性价比的国产设备替代原计划采购的同类型进口设备，且通过优化公司采购管

理系统，进一步降低了采购成本，有效节省了募集资金。3、在募投项目建设期

间，为积极应对传感器行业的持续发展，公司对相关战略进行了审慎评估与动态

调整，以更精准地适应市场变化，切实维护股东利益。公司通过对嘉兴市纳杰微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构建起一条基于 6英寸晶圆，涵盖芯片设计、流片、

封测全流程的MEMS传感器 IDM产业链，有效增强公司在MEMS 传感器领域

的自主研发、生产和封测能力，基于此产业链协同效应，公司相应减少了“MEMS

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项目中部分设备的投资，以规避重复建设，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有效节省了募集资金。4、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和募集资

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对短期内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投资收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利息收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2）、于 2025年 12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涉及超募资金使用。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按公司披露情况进行使用，

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详见附表《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

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存放、使用、管理和披露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汉威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审核报告》。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汉威科技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

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其他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严 砚 张钟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6日



附表：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7,219.0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43,566.2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MEMS传感器封测

产线建设
否 20,546 14,065.81 4,481.54 9,039.21 64.26% 2025年 10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新建年产 150 万只

气体传感器生产线
否 18,212 10,467.95 61.26 7,139.99 68.21% 2024年 9月 30日 -146.71 否 否

3．新建年产 19万台智

能仪器仪表生产线
否 14,381 11,845.24 2,665.37 7,658.44 64.65% 2026年 6月 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物联网系统测试验

证中心建设
否 5,621 4,702.95 10.85 1,702.85 36.21% 2024年 9月 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00 18,000.00 18,025.76 100.14%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智能环保设备及系

统生产线建设
否 12,122 - - - - -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00,882 59,081.95 7,219.02 43,566.2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一)“新建年产 150万只气体传感器生产线”效益未达预期原因

“新建年产 150万只气体传感器生产线”效益未达预期原因:项目投产后，公司整体产能有所提升，但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销售规模尚未同步增长，同时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相对

稳定，单位产品分摊的折旧成本阶段性有所上升，从而对项目收益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市场竞争加剧，终端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基于前述原因，项目效益未达预期。

(二)“新建年产 19万台智能仪器仪表生产线项目”进度延期原因

“新建年产 19 万台智能仪器仪表生产线项目”募投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因项目所在区域为成熟的市政建成区，受相关区域整体规划及管控等因素影响，部分工程设计及施

工周期有所延长；另一方面，公司综合考虑智能制造产线升级要求、市场需求变化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持续优化、完善募投项目建设方案、设备采

购、产线配置等，也造成了募投项目建设节奏一定延缓，但项目目前整体上已经处于建设收尾阶段。经审慎研究后，公司于 2026年 3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新建年产 19万台智能仪器仪表生产线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至 2026年 6月 3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为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促进公司相关项目的更快捷开展，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后期运营效率，2021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MEMS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新建年产 150 万只气体传感器

生产线”增加炜盛科技为实施主体，即上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炜盛科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不属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节约财务费用，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炜盛科技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炜盛科技一般结算账户。截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公司

累计使用 3,172.16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且该 3,172.16万元已通过募集资金置换。

注 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投入的 25.76 万元为账户结息收入，公司根据该项目实际性质，将该笔银行结息转入公司基本账户，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按照投入列示，特此说明。

注 2：“MEMS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项目于 2025 年 10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5年末该项目运行时间较短，不适用 2025 年度预计效益评价。

注 3：“物联网系统测试验证中心建设”项目为研发性质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适用预计效益评价。

注 4：本报告中涉及数据尾数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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